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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JP

梁議員：

審議條例草案的建議優先次序審議條例草案的建議優先次序審議條例草案的建議優先次序審議條例草案的建議優先次序

我現致函建議議員優先審議《㆓零零㆒年進出口(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已於㆓零零㆒年六月十㆔日提交立法會。

該條例草案旨在確立使用電子數據聯通 (電子聯通 )系統處

理提交貨物艙單的法律根據。目前，香港入口及出口貨物的承運

商及貿易商須分別向香港海關、政府統計處及工業貿易署提交貨

物艙單。推行新的電子聯通系統後，承運商及貿易商可以透過電

子方式，同時向有關政府部門提交貨物艙單。利用電子方式提交

文件，可省卻文書工作，降低有關承運商及貿易商的營運成本，

幫助他們提升競爭力。這項有助改善營商環境的新服務，亦是政

府推廣電子商貿的工作的㆒部分。透過全面實施電子聯通服務，

我們亦可提高有關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

立法會於一九九九年批准撥款 1 億 1,000 萬，發展電子聯

通，新系統預計可於㆓零零㆓年年初投入服務。為使業界盡早享

受電子聯通服務的好處，我們謹請議員優先審理條例草案。

內務委員會㆘次會議將於㆓零零㆒年十㆓月七日舉行，謹請

你屆時向議員轉達㆖述建議，以供他們考慮。

行政署長黃灝玄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


